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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民事法律对时效的规定差别很大
,

时效期 限从 6个月到 30 年不 等
。

不同法系 的

国家对时效还有不同的分类和概念
,

这就给国际私法中的时效问题增添了复杂性
。

民法法系

国家的法律把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
。

取得时效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
,

连续
、

公开
、

和平与明确地占有某物而取得权利
。

消灭时效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

权利没有行使而丧失
。

关

于消灭时效的后果
,

一些民法法系国家
,

如德国的法律规定
,

仅丧失其权利的请求权
, 另一些

民法法系国家
,

如日本的法律则规定
,

权利本身也归于消灭
。

普通法法系国家的法律把时效分

为权利时效与诉讼时效
。

权利时效是指过了一定时期
,

由于没有占有而使财产权利消灭
。

诉

讼时效是指过了一定时期
,

权利不能通过诉讼得到强制执行
,

即使它本身还存在
。

国际私法中的时效是指诉讼时效
,

它类似于民法法系国家法律中的消灭时效
。

国际私法

中时效间题的新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

在识别问题上
,

普通法法系国家有向民法法系

国家接近的趋势
.
第二

,

在国际货物销售方面
,

出现了统一的实体法
。

以下分述之
。

国际私法中的时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

那就是对它有一个识别的间题
, 即它可以被识别

为实体法问题
,

也可以被识别为程序法间题
。

这对 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将产生重大的影

响
。

如果时效被识别为实体法问题
,

应适用案件的准据法
,

而准据法有可能是外国法
。

这就

是说
,

时效被识别为实体法问题时
,

可以适用外国法
。

如果时效被识别为程序法问题
,

则适用法院地法
。

这是因为第一
, 法院是根据本国的程

序法来审理案件的
,

所以程序问题与法院地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

第二
,

程序问题适用法院

地法是实际的需要
。

当涉外民事诉讼开始时
,

案件的准据法往往尚未确定
,

在程序法问题上

只能适用法院地法
,

不可能适用准据法
。

等到准据法确定之后
,

诉讼已经进行到 相 当的 阶

段
,

只能按原有的程序继续进行
。

任何国家的法院都不允许在诉讼的中途改变程序规则
,

以

免造成混乱
,

使案件不能得到顺利解决
。

不同法系的国家对国际私法中的时效有不同的识别
。

民法法系国家把它识别为实体法 问

题
,

在涉外民事案件中适用准据法
。

在民法法系国家的司法判例 中
,

除了 1 8 8 2年德国最高法

院有过一个特殊的判例 ( 该判例既不适用法院地法
,

也不适用准据法 ) 以外
,

在涉外民事诉

讼中都是适用准据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



19 6 3年 3月 巴黎上诉法院在审理一起汽车事故案时
,

适用了西斑牙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

虽然该案当事人双方都是法国人
,

但是他们的事故是在西班牙发生的
。

该案的准据法
,

即侵

权行为地法
,

是西班牙法
。 ① 19 6 7年 6月荷兰鹿特丹地方法院在审理一起汽车事故案时

,

关

于时效问题
,

适用了法国法
。

该案的原告人是一个联邦德国人
,

被告人是一个荷兰人
。

由于

事故是在法国发生的
,

所以该案的准据法是法国法 ( 侵权行为地法 )
。 ②

1 9 7 3年 10 月在海牙签订的
、

由欧洲大陆国家参加的 《 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 ( 第 8条

第 9款 ) 和 1 9 8 0年 6月欧洲共同体 《 关于契约义务法律适用公约 》 ( 第 10 条第 1款 ) 都规定
,

时效规则是实体法间题
,

它包括在适用法律 ( 即准据法 ) 的适用范围之内
。

普通法法系国家把权利时效识别为实体法何题
,
把诉讼时效识别为程序法问题

。

关于涉

外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
,

普通法系国家一律适用法院地法
,

而不管准据法把这个间题识别为

程序法间题
,

还是实体法间题
。

在普通法法系国家
,

根据法院地法
,

诉讼没有失去时效
,

即使根据案件的准据法
, 诉讼

己经失去时效
,

原告人可 以在该国法院提起诉讼
。

根据法院地法
,

诉讼己经失去时效
,

即使

根据案件的准据法
,

诉讼还没有失去时效
,

则诉讼不能在该国法院进行
。

后来
,

两个最主要的普通法法系国家英国和美国对涉外民事案件诉讼时效的识别改变了

态度
。

英国法院原来的判例可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根据外国法 ( 案件准据法 )

,

涉外民事案

件已经失去诉讼时效
,

但是根据英国法
,

案件没有失去诉讼时效
,

原告人可以在英国法院提

起诉讼
。

另一种是原告人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

但是根据该外国法律
,

案件已经失去诉讼时

效
,

外国法院不予受理
。

然而根据英国法律
,

案件没有失去诉讼时效
,

于是原告人在英国法院

提起诉讼
。 ⑧

19 8 0年英国法律委员会建议英国法院在涉外民事案件中适用外国法的时效
,

而不适用英

国法的时效
。 1 9 8 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外国时效法

,

该法规定
:
英国的冲突法规则把所有的外

国时效一律识别为实体法间题
,

而不管外国法把它识别为实体法问题
,

还是程序法间题
。

如果

英国的冲突法规则规定要适用一个外国的国内法时
,

包括适用该外国国内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

并排除适用英国国内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④ 这样

,

英国在时效的识别问题上就与民法法系国家

完全一致了
。

至于美国
,

它的法律原来也把时效区分为权利时效和诉讼时效
,

把权利时效识别为实体法

间题
,

把诉讼时效识别为程序法问题
。

美国两部《冲突法重述 》 ( 第一部于 19 3 4年公布
,

第二部

于 1 9 7 1年公布 ) 的规定
,

都反映了这种观点
。

第二部 《 冲突法重述 》 第 1 42 节和第 1 43 节规定
:

( )l 根据法院地法 ( 包括借用外州的时效法规 )
,

如果已经失去时效
,

诉讼不能进行 ;

( 2 ) 根据法院地法
,

,

没有失去时效
,

即使按照另一个州的法律已经失去时效
,

诉讼可

以进行 ,但是
,

( 3 ) 根据适用的法律
,

权利时效 已经失去
,

即使根据法院地法没有失去诉讼时效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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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不能受理该诉讼
。

后来美国大多数州对涉外民事案件诉讼时效的识别发生了改变
。

这些州为了适用外州或

外国的时效法
,

都通过 了
“
借用

”

法规 (
“
b o r r o w i n g

” s t a t u t e )
。

所 谓
“
借 用

”

法 规
,

就是把外州或外国的诉讼时效法规识别为实体法问题
,

在涉外民事案件中予以适用
。

例如怀

俄明州的
“

借用
”

法规规定
: “

如果根据诉讼原因发生地州或国家的法律
,

诉讼已被禁止进

行
,

那末它也不得在本州进行
。 ” ①

1 9 7 3年新泽西州和威斯康星州法院的判例
,

以及 1 9 7 5年第 3巡回上诉法院的判例
,

都把

诉讼时效识别为实体法问题
。 ②

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于 19 8 2年提出了 《 统一冲突法一一时效法
》 供各州采用

。

该法把时

效视为实体法问题
。

该法第 2节和第 4节规定
:

如果要求是根据另一个州的实体法提出来的
,

则时效亦应适用该州的法律
,

除非适用另一个州的时效没有给原告人提供公平的诉讼机会
,

或者在辩护方面加给被告人以不公平的负担
,

则适用本州的时效法
。 ③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识 别则没有一致的态度
。

它有时把诉讼时效识别为实体

法 问题
,

在涉外民事案件中适用准据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有时仍然把它识别为程序法问题
,

在涉外民事案件中适用法院地法
。

把诉讼时效识 别为实体法问题最著名的判例是 1 9 7 9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杜克诉豪森一

案
。

该案的原告少
、
( 即本案的被 上诉人 ) 是一个妇女

。

被告人 ( 即本案的上诉人 ) 是一个患

有性病 ( 淋病 ) 的男子
,

他们两人由于发生了性关系
,

致使原告人染上了淋病
。

当原告人发

现她被染上性病时
,

并未提起诉讼
。

过 了近四年时间
,

到了她的病情恶化时
,

她才向被告人住

所所在州— 怀俄明州联邦地区法院
,

对被告人提起侵权行为责任之诉
。

为什么向被告人的住所所在州的法院提起诉讼呢 ? 这里有一个诉讼时效问题
。

怀俄明州

关于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是四年
。

该州联邦地区法院根据陪审团的裁决作出判决
:

被告人应

向原告人偿付补偿性的赔偿费 3 0万美元
,

惩罚性的赔偿费 1 00 万美元
。

被告人不服判决
,

他最后 以该案 已经失去诉讼时效为理由
,

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

由于原告人和被告人是在旅行中发生性关系的
,

所 以该案的侵权行为地点依次是弗吉尼

亚州
、

纽约州
、

宾夕法尼亚州
、

衣阿华州
、

内布拉斯加州和纽约州
。

美国最高法院引用了第一部 《 冲突法重述 》 第 3 77 节关于侵权行为过错 地 点 的 规定
:

“
过错地点是指行为人需要对其侵权行为负责的最后事件发生地

。 ”

最高法院认 为
,

该 案 被

告人的侵权行为过错地点应是纽约州
,

该案的诉讼时效应依纽 约州的时效法
。

纽约州关于侵

权行为的诉讼时效是三年
。

因此
,

当原告人提起诉讼时
,

该案 已经失去时效
。

结果被告人胜

诉
,

原告人败诉
。 ④

美国最高法院仍然有把诉讼时效识 别为程序法问题的判例
。 1 9 8 8年

,

它在审理关于租地

采矿案 ( 太阳石油公司诉沃特曼 ) 时
,

肯定了堪萨斯州最高法院把时效识别为程序法间题
,

从而适用法院地法的判决
。

它拒绝了被告人的抗辩
,

认为美国宪法中关于充分信任和尊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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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正当程序的条款
,

没有禁止州法院对准据法是其他州实体法的案件适用法院地法关于更长

的时效的规定
。 ①美国最高法院的有些法官在审理该案时认为

,

既不能把诉讼时效识别为单

纯的程序法间题
,

也不能把它识别为单纯的实体法问题 ;究竟它是程序法问题
,

还是实体法

问题
,

要视情况而定
。 ⑧这就给法院识别诉讼时效留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

。

把国际私法中的时效识别为程序法间题之所以长期被普通法法系国家所采用
,

这与把它

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个巧妙的手段有关
。

欧洲大陆民法法系国家的法院如果要排除适用

外国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

只能采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手段
。

比如说某外国法律的诉讼时效比本国

的长得多
,

或者比本国的短得多
,

违反了本 国的公共秩序
。

利用公共秩序保留来排除外国法

的适用
,

容易招致对方国家的不满
,

有时还可能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

把外国法的规定识别

为程序法问题而不予适用
, 一般不会引起对方国家的反感

,

容易达到目的
。

这是一个排除外

国法适用的隐蔽手段
。

笔者认为
,

把国际私法中的时效识别为实体法间题
,

比把它识别为程序法间题更合理
,

因

为实体法是规定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
,

而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贯彻实施的方法
。

具体

说
,

程序法主要规定法院根据证据认定事实
,

然后适用实体法的规定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
,

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
。

程序法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从各国的

涉外司法判例中可以看出
,

时效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因此把时效识别为实体法问

题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

现在
,

英国已经改变了对国际私法中时效的识别
。

美国也有改变识别的情况
。

它们的做

法有可能为其他普通法法系国家所效仿
。

这样
,

普通法法系国家和民法法系国家对国际私法

中时效的识别有可能趋于一致
。

当代国际贸易越来越发展
,

在贸易中发生的法律 冲突 日益增多
,

给国际贸易交往带来许

多麻烦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在国际上兴起了统一国际贸易法的活动

。
19 6 6年联合国大会决

定成立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

以促进统一国际贸易法的工作
。

由于各国法律对时效的规定很不一致
, 同时又有不 同的识别

,
这对国际贸易中发生争议

的当事人的权益影响很大
。

许多成员国要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首先解决统 一 时 效 间

题
。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1 9 6 9年开始研究时效公约间题
。

它于 19 7 4年向联合国召开的外交会

议提交 了 《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 草案
。

该公约草案被外交会议所通过
。

1 9 8 0年为了

要同新通过的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契约公约 》 相一致
, 又签订了 《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

公约议定书 》 ,
对 19 7 4年公约作了修改

。

到 1 9 8 9年 3月 1日, 阿根廷
、

捷克斯洛伐克
、

多米尼

加
、

埃及
、

加纳
、

匈牙利
、

墨西哥
、

挪威
、

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已批准该公约
, 巴西

、

保加利

亚
、

白俄罗斯
、

哥斯达黎加
、

尼加拉瓜
、

波兰
、

乌克兰和苏联已签署该公约
。

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汉斯
·

斯米特和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部都建议美国加入该公约
。

《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 规定了完整的统一规则
。

在适用该公约时
,
这 些 统 一

的规则代替了各国不一致的时效法
。

为了使统一的规则在适用时不受各国国内法 的影 响
,

① 《美国 比较法杂志》
,

19 8 9年
,

第 3期
,

第 4 74 页
.

② 同上
,

第 4 75 页
.



.

公约对时效法的重要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
。

现在就该公约的几个主要问题评述如下
:

(1 )公约的适用范围

该公约第 1条至第 7条阐明了它的适用范围
,
基本的适用范围规定在第 1条和第 3条之中

。

根据第 1条
, 只有销售契约直接当事人之间的请求属于公约范围之内

。

直接当事人包括原买

方和卖方
, 以及他们的代理人

。

对销售系统中其他人的请求
,
如最终消费者对制造商的请求

不包括在内
。

由于一方无行为能力
、

胁迫
、

欺诈
、

显失公平或非法等原因引起的关于契约无

效的请求在公约的范围之内
。

第 3条第 1款 规定
: “

只有当事人的营业地点在缔约国之 内… … 适用本公约
。 ”

第 2款 规

定
: “

除非公约另有规定
, 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定

,
而不管 由于国际私法规则可适用的其他法

律
。 ”

1 9 8 0年议定书第 1条对公约第 3条作了修改
。

它规定
, 当事人的营业地点在缔约国之 内

,

或者当冲突法规则指向一个缔约国的法律时
,

适用该公约
。

这个规定又把公约的适用与国际私

法 规则联系起来
, 不过 ,

议定 书还允许缔约国保留 19 7 4年公约第 3条的规定
。

该公约第 4条至第 6条规定了它不适用的具体间题
。

对消费者的销售和 由子人员死伤而引

起的请求是最重要的被排除在外 的问题
。

这些规定以及公 约只管辖销售契约直接当事人之间

的请求表明
,

大多数因产 品责任而引起的请求不在公约的范围之内
。

该公约还规定
,
契约双方当事人可以订出明确协议

,
排除公约的适用 ( 第 3条第 3款 )

。

这时候
,
关于时效间题

, 就适用某种 国内法制度
。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

该公约的适用范围是有 限的
。

( 2 ) 时效期限与开始

这是该公约的最重要部分
。

各 国法律对货物销售的时效期 限以及如何开始起算的规定差

别很大
。

该公约对此都作了统一规定
。

它规定的基本时效期限为 4年 ( 第 8条 )
。

买卖双方在原协议 中不得延长或缩短此期限 (第

22 条第 1款 )
。

原协议订立后
,
在时效开始起算前

, 一方可以用书面形式承认销售契约引起

的义务来重新开始时效 ( 第 20 条 )
。

或者
,
被请求的一方可以在时效开始计算前以书面声明

的方式延长时效期限 ( 第况条第 2款 )
,
但不得超过第 23 条规定的 10 年的极限

。

该公约第呢寿至第 12 条规定如何确定时效开始的规则
。

确定时效开始的基本规则是 自请

求权产生之 日起算 ( 第 9条第 1款 )
。

因违约引起的请求权时效
,

自违约行为发生之 日开始计

算 ( 第 10 条第 1款 )
。

因违反保证 ( 即所交货物有缺陷或不符合契约规定 ) 而引起的请求权

时效
,
自交货之 日或买方拒收之 日起算 ( 第 10 条第 2款 )

。

因欺诈引起的请求权时效
,
自发

现或可能发现欺诈时起算 ( 第 10 条第 3款 )
。

因卖方提出明确的保证期 ( 即在
“
一 定 的 期

限
”

内保证质量 ) 而引起的请求权时效
,

自买方将该请求权所根据的事实通知卖方 乙 日起

算
,
但不得迟于保证期届满之 日 ( 第 n 条 )

。

第 12 条对分期付款的契约作了特别规定
。

( 3 ) 时效中断

各国法律对时效中断的规定也很不一致
。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
,
开始提起诉讼时

,
时效

即中断
。

有些 国家的法律规定
,
提起诉讼即开始新的时效期限

。

有些 国家的法律则规定
夕
提

起诉讼后
,
时效继续计算

。

该公约第 1 3条至第 16 条规定了中断时效的行为
。

提起司法诉讼或在 已开始的司法诉讼中

坚持请求行为
,

时效即中断 (第 13 条 )
。

开始仲裁
,

时效亦中断 (第 14 条 )
。

关于破产和遗嘱间题
,

仁决么户认夕尧乙



当债权人提出请求时
,
时效即中断 (第15 条 )

。

第16 条规定
,
反诉被认为与本诉同时开始

。

( 4 ) 时效期限届满的后果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
,
关于消灭时效的后果

, 一些国家的法律认为
夕
仅丧失其权利的请求

权 , 另一些 国家的法律则认为
,
权利本身也归于消灭

。

该公约采取前一种主张
,

它认为
,

时效

期限届满
, 只消灭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

,
而权利本身并不消灭

。

该公约第 26 条规定
,

在时效期限届满后履行契约者
, 不能要求归还

,
不管他是否知道时效期限已过

。

这就是说
,

债务人在时效期限届满后偿还他的债务
, 即使他以不知道时效期限届满为理由提出抗辩

,
也

无权请求收 回
。

笔者认为
,

通过 国际公约对国际货物销售的时效期限订出统一的实体法规则
,

不仅可以避

免 由于各国民事法律的不同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
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保证当事人双方享受

平等和公平的待遇
。

我们知道
,
国际货物买卖属民事活动

,
而民事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平等和公平的原则
。

如果没有国际统一的规则
,
遇有争议

,
法院只能运用冲突法规则予以解

决
。

由于冲突法规则是 由各国自己制定的
, 它们常常都是从维护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间题

的 ,
这就可能发生对外国的当事人不公平的情

一

况 ,
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

。

由各

国共同努力
,
订出国际统一的实体法规则

, 必将有利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

国际统一的实体法规则和冲突法规则都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
, 它们都是解 决 法律 冲

突的手段
。

有时统一的实体法规则的适用还不能离开冲突法规则
。

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

它们在解决法律冲突的任务中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
。

尽管 《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 的

适用范围还是有限的
,
但是它 的产生毕竟使 国际私法中时效间题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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